
1 
 

 
天 津 科 技 大 学 文 件 

 

津科大发〔2021〕120 号 

 

关于印发《天津科技大学教职工离职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单位、机关各部门： 

《天津科技大学教职工离职管理办法》已经 2021 年 12 月

15 日第五十一次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现印发你们，请遵照

执行。 

 

附件：天津科技大学教职工离职管理办法 

 

 

 

                              2021 年 12 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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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天津科技大学教职工离职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学校人事管理制度，规范教职工

离职手续办理程序，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天津

市事业单位实行人员聘用制实施办法》等文件规定，结合学

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离职包括工作调动、辞职两种情形。

教职工因违法违纪或其他原因被学校单方面解除聘用合同或

给予开除处分的，按照国家和天津市有关政策规定办理。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纳入学校实名制管理的全体教职

工，编外人员参照执行，另有合同约定的从其约定。 

第四条  离职手续的办理必须严格遵守组织人事纪律，

坚持集体研究决策，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实施： 

（一）个人申请。离职人员填写《天津科技大学教职工

离职审批表》，工作调动的需同时提交拟调入单位出具的商调

函。 

（二）单位审核。所在单位审核同意并签署意见，明确

离职人员履职截止日期后，报人力资源处审核。 

（三）学校审批。原则上由分管人事工作校领导审批，

高层次人才的离职，须提交校长会及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研究

批准。人力资源处于每学期初汇总上学期离职人员情况向校

长会做专题工作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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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手续办理。工作调动情形的，学校转出离职人员

干部人事档案至拟调入单位，待对方单位或其上级主管部门

审批后，通知离职人员办理离校手续，并开具干部介绍信、

工资关系转移证。辞职情形的，在离职人员办结离校手续后，

学校转出其干部人事档案至本人提供的存档机构（本人需提

供调档函），并开具辞职证明书。 

（五）人员核减。依规办理离职人员社会保险、公积金

账户的相关业务，适时维护学校人事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变

更实名制人员名册信息。 

第五条  由上级组织或学校决定的人员调动，根据任命

文件或学校相关决定办理离校手续。 

第六条  离职人员在批准履职截至日期前，应保证正常

工作出勤，履行岗位职责，未在岗工作或擅自离岗的，学校

停发一切待遇。 

第七条  离职人员服务期未满的，须根据学校有关文件

规定向学校缴纳违约金后，再行办理离职手续。 

第八条  离职人员在涉密岗位工作的，应当遵守国家有

关涉密人员管理的规定。 

第九条  离职人员其配偶或子女属于学校安置工作的，

原则上应同时办理离职。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人力资源处负责

解释。 

 

 

天津科技大学办公室                    2021年 12月 20日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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